
      

     新竹市政府實價登錄宣導 

 

（一） 申報登錄資訊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30日內申報。 

（二） 於申報登錄資訊之共有部分面積欄，應填寫「共有部分(含車位)面積」。 

（三） 若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或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資訊不實，按戶（棟）

處新臺幣3至15萬元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30至100萬元罰鍰。 

 

◎請確實依前述規定申報登錄成交資訊，以免申報逾期或不實受罰。 

  





預售屋實價登錄，共有部分面積欄常申報錯誤，提醒正確申報方式，以免被處新台幣 3 至 15 萬元罰

鍰。 

 

廣告 



     預售屋銷售注意事項 

 

一、公寓大廈起造人或相關建築業者，尚未領得建造執照前，不得辦理銷售。 

二、辧理預售屋銷售時，應提供建造執照影本、基地圖說，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履約

擔保等相關文件，供購屋人審閱。 

三、不得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或一定費用始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攜回審閱。 

四、預售屋委託銷售者，應選擇合法代銷業辦理銷售。 

五、銷售前應將建案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並

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實際成交資訊，違者罰 3 萬至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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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賣方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不得將「交屋前」之修繕義務，變更為「交屋後」之

保固責任。 

二、賣方延遲交屋之遲延利息為日息萬分之五，不得擅自降低遲延利息數額，以減輕

自身違約之責任；另因賣方違約致解約應賠償予買方之違約金，不得低於房地總

價款 15%，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 

三、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應列明停車位長、寬、高、停車空間面積（含車位、車

道及其他必要空間）；停車空間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應列明其面積占

共有部分總面積比例。 

四、自來水、電力管線費及相關費用，由賣方負擔，不得轉嫁管線費用由消費者負擔。

基地外瓦斯管線費用，應由買賣雙方議定負擔方式。 

五、交屋保留款為房地總價 5%，不得擅自降低交屋保留款額度。 

六、保固期限自賣方完成交屋日起算，結構部分保固 15 年，除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

或不可抗力因素外，業者均應負擔保固責任。 

七、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

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 2%為限；面積如有誤差超過 3%者(含超過與不足)，買

方得解除契約。 

八、契約應列明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明確日期；另約定以同級品名義變更建材設備或

以契約附件建材設備表所列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者，應履行買方同意程序。 

九、不動產開發業使用不符規定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按戶（棟）逕予裁罰 6 萬

至 30 萬元。（無限期改正） 

 

 

一、收受預售屋定金或類似名目金額，應訂定書面契據，確立買賣標的物及價金，並

不得約定保留出售、保留簽約權利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違反者按戶（棟）逕

予裁罰 15 萬至 100 萬元。 

二、購屋預約單（紅單）之買受人不得將該單據轉售予第三人，違反者按戶

（棟）逕予裁罰 15 萬至 100 萬元。 

壹、銷售篇 

貳、定型化契約篇 

參、購屋預約單（紅單）管制篇 


